
1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並不構成於美國或該等要約、招攬或銷售根據任何其他司法權區證券法於註冊或取得資
格前乃屬違法的任何該等司法權區出售任何證券之要約或招攬購買任何證券之要約。本公告及
其任何副本不得帶入美國或在美國分發。本公告所述證券概無且不會根據一九三三年美國證券
法（經修訂）（「美國證券法」）登記，且不可在美國境內發售或出售。凡在美國公開發售證券，均
須基於章程進行，而有關章程將載有關於作出要約之公司及管理層的詳細資料，亦將包括財務
報表。本公司無意於美國進行任何證券公開發售行動。

CAR Inc.
神州租車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699）

（票據證券代號：5556）
（票據證券代號：6017）
（票據證券代號：85735）

有關

(1)於二零二一年到期的6厘優先票據
（ISIN編碼：XS1266590089; 通用編碼：126659008; 票據證券代號：5556)

(2)於二零二一年到期的6.5厘優先票據
（ISIN編碼：XS1799588642; 通用編碼：179958864; 票據證券代號：85735)

及

(3)於二零二二年到期的8.875厘優先票據
（ISIN編碼：XS1991398352; 通用編碼：199139835; 票據證券代號：6017)

的同意徵求結果

茲提述神州租車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六日的公告（「該
公告」），內容有關徵求同意對於構成相關特定系列票據的各份契約的若干條文作
出建議修訂，而詳情於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六日的同意徵求聲明（「同意徵
求聲明」）內記述。除另行界定者外，本公告內使用詞彙具有該公告所界定的相同
涵義。

本公司欣然宣佈，截至本公告日期，已經接獲對於各份契約作建議修訂的必要同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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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預期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或前後就各份契約由本公司、附屬公司
擔保人及受託人簽立一份載有建議修訂的補充契約（「補充契約」）。關於建議修訂
的詳細聲明，票據持有人應參閱同意徵求聲明。

徵求的屆滿期限為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三十日下午四時正（倫敦時間）。尚未就任何
特定系列票據的建議修訂遞交同意的票據持有人，截至屆滿期限可以按照同意徵
求聲明的條款遞交其同意。

本公司將就同意款項的所有條件達成（及╱或豁免）及同意款項日期的發生，另行
發出公告。

各系列票據的建議修訂將在受託人收到本公司管理人員證明（定義見相關契約），
通知確認(a)同意款項日期的發生及(b)完成MBKP收購事項之日，可予執行。倘若
建議修訂成為可予執行，將對票據的所有持有人及其票據承讓人具有約束力，而
不論有關持有人是否已經同意建議修訂。

本公告的前瞻性陳述乃基於當前預期，並非是未來事件或結果的保證。本公司股
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須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神州租車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宋一凡

香港，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宋一凡女士；非執行董事朱立南先生
及嚴樂平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孫含暉先生、丁瑋先生及張黎先生。


